采购需求
1、 项目背景
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或招标人)成立于1990年10月12日，是国务院批准的首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是全国五家期货交易所之一，也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期货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为满足发展需求，郑商所计划在郑州本地寻租一处机房。
2、 采购清单
投标人根据招标人业务发展需要，为招标人提供专用独立机房区域，并提供满足招标人需求的机柜及配套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装修、供配电、空调、消防、安防、防雷接地、通信线路及配套维护管理服务），安装独立的门禁和视频监控设备，提供场地环境监控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供招标人值班人员使用。
投标人承诺预留足够空间及配套基础设资源满足招标人业务发展需求，配备专业人员 7×24 小时值班，实施电源、环境、温湿度、消防和安全等监控，随时响应招标人需求。采购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采购内容
	备注

	1
	机柜
	1.符合国家A类标准的机房，本次采购标的为120个机柜（单柜功率不低于4kW）；
2.提供配套的ECC区、运维区和仓库；
	1.本次采购的机柜要求可扩容；
2.部分机柜容量可定制，最大机柜容量不低于6kW。

	2
	通信线路
	1.机柜所在位置至郑州商品交易所技术中心的裸光纤2条（4芯）；
2.机柜所在位置至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大厦的裸光纤2条（4芯）；
	1.机房所在位置至郑商所技术中心的2条（4芯）不同运营商或同一运营商不同路由光路的裸光纤。
2.机房所在位置至郑商所期货大厦的2条（4芯）不同运营商或同一运营商不同路由光路的裸光纤。


3、 商务要求
（一）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承诺投标人具备自有数据中心资源，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施和专业技术能力。不提供承诺函或承诺函无法证明数据中心为自有资源的视为无效投标。
（二）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承诺租赁机房至少具备电信、联通、移动三家运营商通信线路充足的接入条件，能开通待租机房至招标人技术中心、期货大厦裸光纤。承诺函须明确待租线路是同一运营商的裸光纤还是由多个不同运营商提供的裸光纤，且承诺免除待租线路开通过程中需要的的一次性费用，如手续费，测试费等，以及为满足甲方特殊需求采购设备或完成工程而发生的设备非及/或工程费。不提供承诺函或承诺函中承诺的裸光纤总数量不足4条（8芯）的视为无效投标。
（三）投标人能提供容纳不少于150个机柜机房空间，支持划分为不同物理分区，以利于招标人按照安全要求灵活分配使用。
（四）招标人本次采购标的为120个机柜（机柜容量为4kW，机柜功率均按实得功率计算，即需要系数为1，同时系数为1）及配套的ECC区、运维区和库房。投标人机柜部分报价应包含上述综合费用。
（五）超出120个机柜的其他空间（机柜）作为预留，以备招标人业务扩展。预留空间（含机柜）不发生任何预占费用。
（六）投标人须承诺支持将机柜定制改造为6kW机柜（按实得功率计算，即需要系数为1，同时系数为1），超出4kW的电量以实际用电量折入租赁费。
（七）招标人此次采购标的范围内的机柜数量不一定全部发生，实际使用中按机柜使用数量据实结算。
（八）其他商务要求相见第三章（合同基本格式），投标人参与投标即视为同意各商务要求。除非招标人同意，相关格式条款不再调整。
4、 技术需求
(1) 机柜所在机房场地
1.机房建筑及装修

1.1机房
1.1.1 机房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应不低于乙类。
1.1.2 机房及环境动力设施所处楼层应综合考虑承重、防水、设备运输、安装等建筑条件，机房不得设置在一层和地面以下楼层。
1.1.3 环境动力设施应放置在地面以上，如放置在地面以下，不得设置在大楼地下室最底层，且环境动力设施安装区域须高于本层地面500mm以上，并做好防水排水措施。
1.1.4 机房不应布置在用水区域的直接下方，不应与振动和电磁干扰源为邻。
1.2 内部装修
1.2.1 机房的顶棚、壁板（包括夹芯材料)和隔断应为不燃烧体。
1.2.2 机房内墙壁和顶棚的装修应满足使用功能要求，表面应平整、光滑、不起尘、避免眩光，并应减少凹凸面，便于除尘。
1.2.3 机房应设置防鼠板，通往机房外部的孔洞和电缆线槽道须进行封堵。
1.2.4 禁止与机房无关的水、燃气等系统管路穿过机房，同时机房应进行整体防水处理，包括机房上层、机房空调水系统以及门窗等部位。
1.2.5 若机房区域涉水，则机房应设置排水通道、漏水报警等设施。
1.2.6 机房净高应不小于3.0m，可满足机柜高度及通风要求。
1.2.7 当机房采用碳纤维对机房楼板进行加固时，为避免日后砂浆保护层脱落，应采用聚合物砂浆，并内衬钢丝网。
1.2.8 若机房设置防静电地板，则防静电地板时地板距地面净高不小于500mm。
1.2.9 机房设有外窗时，应采用双层固定式玻璃窗，外窗应设置外部遮阳。
1.2.10 机房内门窗、墙壁、地面的构造和施工缝隙均应采取密闭措施。
1.2.11 通往机房的建筑入口及主要通道净宽不应小于1.5m，以满足设备和材料的运输要求。
1.2.12 机房内应设置通道疏散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灯。
1.3 区域划分
1.3.1 机房应是独立封闭区域，机房面积须满足不少于150个机柜摆放需求。
1.3.2 机房须支持划分为不同物理分区，以利于招标人按照安全要求灵活分配使用。
2.机柜及布局

2.1 机柜需求
2.1.1 本次机柜需求数量为120个机柜（含服务器机柜、EDA（Equipment Distribution Area）柜、HDA（Horizontal Distribution Area）柜、MDA（Main Distribution Area）柜）。
2.1.2 服务器机柜规格采用W600×D1200×H2000mm机柜，EDA柜、HDA柜和MDA柜采用W800×D1200×H2000mm机柜。EDA柜、HDA柜和MDA柜配置数量，应能根据招标人使用需求，随时灵活调整。
2.1.3 机房内机柜平均功率密度不少于4kW。支持将部分机柜定制为功率密度不少于6kW。
2.1.4 机房内每个机柜配备2个PDU，PDU不带过载保护装置和控制开关。2个PDU分别从两路不同UPS输出柜（A、B路）引入，并有独立开关控制。
2.1.5 4kW机柜每个PDU型号为32A总输入，具有12个以上国标10A输出口和2个以上国标16A输出口，加指示灯。
2.1.6 6kW机柜每个PDU型号为40A总输入，具有16个以上国标10A输出口和2个以上国标16A输出口，加指示灯。
2.1.7 机柜内 A、B两路PDU应有明显的颜色区分并粘贴标识。

2.2 机柜布局

2.2.1 机柜的布置应采用冷/热通道封闭的方式。

2.2.2 每个冷/热通道封闭模块按照两排机柜面对面或背对背布局设计，两排机柜间距离不小于1200mm。

2.2.3 相邻两个冷/热通道封闭模块之间的距离不小于1200mm。

2.2.4 机柜侧面或背面为墙体或隔断的，机柜与墙体或隔断之间的距离不小于1000mm。

2.2.5 冷/热通道封闭模块应配置独立的A、B路智能列头柜或小母线供电，智能列头柜或小母线具备电压、电流检测和显示功能。

2.2.6 A、B路智能列头柜或小母线电源分别取自两路UPS输出柜。

2.2.7 A、B路智能列头柜或小母线在UPS输出柜上有单独的开关控制。

2.2.8 机房须长期储备10个16A的机架式STS用于机柜内单电源设备供电，根据招标人需要安装至指定位置。

3.机房电气技术

3.1 供配电系统
3.1.1 机房外部供电应满足至少双路市电供电，且从不同变电站引入，任意一路电源须能够满足全部机房负载的供电需求。
3.1.2 机房须配备发电机，容量须能够满足机房设备正常运行要求，并有适当余量。
3.1.3 发电机的燃油储量和供油措施须满足连续发电的要求，且燃油储量须大于外部供油时间。
3.1.4 配电系统应配备自动转换开关，实现市电中断后发电机自动启动并带载。
3.1.5 配电柜内应预留用于机房用电设备扩充时使用的备用支路，关键节点开关应至少预留有一个备用开关。
3.1.6 配电柜内所使用的开关等部件，要求性能可靠，能满足各类设备工作要求，同时上下级开关须符合下级保护上级的原则。
3.1.7 柴油发电机、变压器、油泵等容量组件及低压输出母线、转换开关、联络柜、油路等分布路径须满足可在线维护的要求，维护期间的剩余容量组建及分布路径须满足机房负载需求。
3.1.8 机房内所有供配电设备应有完善的标识，包括但不限于配电柜和开关的编号、用途等信息，并粘贴于设备显著位置。
3.2 UPS 供电系统
3.2.1 UPS供配电系统逻辑结构应按照双母线（2N）设计，每路UPS系统总容量能满足后端负载需求。
3.2.2 每路UPS系统负载率不高于40%。
3.2.3 每台UPS须单独配备电池组，并配备电池组开关。
3.2.4 每台UPS电池组的后备时间须不小于15分钟。
3.2.5 电池须安装在电池架上或电池柜中，不得安装在地板下及不易检查的位置。
3.2.6 机房内国产UPS使用年限不应大于8年，国外UPS设备使用年限不应大于10年。超期使用时需由设备厂商提供评估报告。
3.2.7 UPS 电池组使用时间不应大于5年，并根据电池实际情况及时更换。超期使用时需由设备厂商提供评估报告。
3.2.8 每路UPS系统应具备独立的输入、输出配电柜，配电柜内各级开关容量、电缆线径与所带负载须相互匹配。
3.2.9 机房内市电柜、UPS输入配电柜应安装防雷保护器（SPD）。
3.2.10 空调、照明、消防等用电设备不得与机房机柜共用UPS。
3.3 防雷与接地
3.3.1 机房内所有设备可导电金属外壳、各类金属管道、金属线槽、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必须进行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3.3.2 机房保护性接地和功能性接地共用一组接地装置，接地体引出线截面积应不小于25mm2。
3.3.3 机房设置的等电位网格须符合国家相关规范。
4. 空调系统
4.1 精密空调设备
4.1.1 机房内应配备独立使用的空调系统。
4.1.2 机房内空调数量应根据机柜IT负载量配备，同时应有1台以上的冗余配置。
4.1.3 机房须设置动力UPS系统，以保障本次租赁机房所有空调及其相关设具备连续制冷能力。
4.1.4 机房内采用精密空调保证机柜内设备运行所需的温、湿度。
4.1.5 当采用下送风方式时，地板下送风通道须保持通畅，避免风短路。
4.1.6 机房冷通道内或热通道以外区域的温度应满足18-27℃，湿度应满足 40%-60%RH。
4.1.7 机房冷通道、热通道温湿度应进行监控，监控测点应位于机柜进风处或天花板上，按照每3米一个点进行部署。
4.1.8 若投标人使用水冷空调，则机房空调设备周边应设置漏水报警装置。
5. 强弱电布线槽

5.1 强电布线槽

5.1.1 综合强电布线采用上走线桥架的方式，配置强电桥架。
5.1.2强电桥架与弱电布线桥架分开铺设且有明显区分，并行间距不小于250mm，桥架对接处应可靠连接并良好接地。
5.1.3 强电桥架宽度不小于400mm，桥架的顶部距离天花板或其他障碍物不小于200mm。
5.2 弱电布线槽

5.2.1 综合弱电布线采用上走线桥架的方式，配置网线布线架和光纤槽。
5.2.2 弱电布线桥架与强电桥架分开铺设且有明显区分，并行间距不小于250毫米，桥架对接处应可靠连接并良好接地。
5.2.3 网线布线桥架高度不大于150mm，宽度不小于400mm，桥架的顶部距离天花板或其他障碍物不小于200mm。
5.2.4 各机柜列的列头、列尾部设置跨列网线布线架和光纤槽，形成“口”或“日”字形布置，满足不同布线路由的物理隔离的需求。
5.2.5 机房内弱电布线系统所有线缆的两端、配线架和信息插座应有清晰耐磨的标签。
5.2.6 允许各家通信运营商业务电路进入机房，并为每家通信运营商提供不低于2处全程相互独立，间隔10米以上可供光缆进入机房的路径通道。
6. 智能化系统
6.1 门禁系统
6.1.1 机房须建立独立门禁系统，门禁系统应具备断电失锁功能。
6.1.2 门禁管理系统应具备分区域授权、日志查询、门禁用户清单输出等功能。
6.1.3 机房门禁主大门门禁具备可视化对讲、远程开锁等功能。
6.1.4 机房门禁开门方式应包括刷脸、指纹/刷卡、密码等。
6.2 视频监控
6.2.1 机房内须安装有独立视频监控系统，且无监控盲点，监控清晰度不小于1080p，视频监控记录至少可保存180天。
6.2.2 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远程访问、调取回放等功能。
7. 消防系统
7.1 防火要求
7.1.1 机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7.1.2 当机房与其它办公房间处于同一幢建筑物内时，应与其它办公房间进行防火隔离，防止火灾蔓延。
7.1.3 机房防火隔离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防火隔墙和1.5h的楼板隔开，隔墙上开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7.1.4 机房应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明确标识的出口，并确保向两个方向避开的通路。
7.2 消防设施
7.2.1 机房及UPS间、电池间等机房附属区域须设置自动火灾报警系统，防护区内的吊顶、工作层、地板下宜分别设置感温探测器及感烟探测器。
7.2.2 机房及UPS间、电池间等机房附属区域应配置一定数量的适用于机房的手提式气体灭火器。
7.2.3 机房区域内应有的气体灭火系统，并具备自动、手动和应急三种启动方式。
7.2.4 在气体灭火剂喷射之前，通风设备和通风管道应能够自动关闭。
7.2.5 钢瓶间应尽量靠近防护区，以减少灭火剂在管道中流动的阻力损失，满足喷嘴的工作压力。钢瓶间的出口应直接通向室外或疏散通道。
7.2.6 机房专用空调、门禁、排风系统应与消防系统联动。
7.2.7 机房应配置专用消防自救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2) 配套场所
1.ECC监控室

1.1 ECC区域不少于40平方米，与租赁的机房区域进行物理隔离。
1.3 ECC区和运维区采用轻钢龙骨进行物理隔断，区域之间门宽段不小于1000mm。
1.4 ECC区域配置操作台，长度尺寸不少于4.8米，能部署不少于4个监控工位（含4把座椅），能满足不少于4人同时值班、监控的需求。
1.5 ECC操作台的每个监控工位配置PDU（国标10A×8孔）和4个网络口。
1.6 ECC区域配置会议桌（含不少于6把座椅），能满足不少于6人同时开会的需求。
1.7 ECC区域配置1架网络接入机柜，布放在合适的点位，不影响机柜门前后开合和设备、网络接线。机柜的尺寸为W800×D1000×H1200mm，网络机柜两侧配置理线槽。
1.8 ECC操作台的每个监控工位的所有网络口和运维隔断的所有网络口预布至网络机柜内，端接至网络配线架（12口、24口均可），预布的线缆采用六类网线（Cat 6）和六类水晶头（Cat 6 Plug）。
1.9 本次租赁的各机房区域MDA柜至ECC区域的网络接入机柜采用48芯OM4多模光纤互联，光纤配线盘采用LC-LC接口。
1.10 ECC区域配置监控电视4部，每部监控电视不小于65寸，监控电视的视频信号采用HDMI输入，HDMI线缆提前预布至ECC操作台的每个监控工位处。
1.11 租赁机房内所有视频监控、门禁、漏水、温湿度等系统数据均接入至ECC区域。
2.运维区

2.1 运维区不少于60平方米，与租赁的机房区域进行物理隔离。
2.2 运维操作区配置不少于6个运维隔断，隔断尺寸不小于W1600×D1800×H1150mm。运维隔断含落地钢制三抽柜、钢制衣柜。走线系统完善，可根据需要设置插座数量并可将电线与插座做隐藏式处理，保证强弱电分离。
2.3 每个运维隔断配置1把座椅，座椅带活动头枕，带升降扶手（可实现座椅的升降、旋转和前后调节）。
2.4 每个运维隔断配置一开五孔插座5个、网络口4个。其中一个网络口须接入通信运营商的互联网系统，满足互联网使用需求。
2.5 ECC区的操作台、运维操作区的运维隔断和网络接入机柜采用不间断电源（UPS）供电。
2.6 ECC区和运维操作区需提供空调，空调至少要在供冷、供暖季节正常提供7×24服务。
2.7 ECC区、运维操作区须带明窗，并设置遮阳窗帘。
3.仓库

3.1 仓库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
3.2 仓库内以1米为间隔均匀布置货架，货架与墙、窗的距离不小于0.8米。
3.3货架要求采用不小于4层的货架，承重不小于400kG，尺寸W500×D2000×H1500mm。
4 其他

4.1 提供满足不少于6个同时停放的标准停车位和6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位。
4.2 提供满足不少于6人同时无偿就餐服务（一日三餐），对投标人自有员工开放的淋浴间、健身房等设施须对招标人拟派驻的人员无偿开放。重大突发事件、重保期间，投标人还须为招标人拟派驻人员无偿提供宿舍。
4.3无偿提供饮用水，满足招标人拟派驻的人员饮水需求。
4.4ECC监控室、运维区、仓库与本次租赁的机房出入口最大直线距离均不得超过500米。
4.5 ECC监控室、运维区、仓库配置符合国家相关消防规范的消防设施。
(3) 机房服务要求
1.机房及配套的场所交付

1.1 投标人须自行聘请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房验证测试机构对本次拟交付的机房及其配套场所开展验收测试，以确保投标人交付的机房及配套场所符合招标人要求。
1.2 投标人与开展验收测试的单位之间不得为同一人或者双方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2.巡检与维护

2.1 定期对UPS、发电机、精密空调等机房、通信线路重要基础设施进行巡检，以月度为单位向招标人提供设备巡检报告。
2.2定期对UPS、发电机、精密空调等机房重要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以季度为单位向招标人提供设备维护报告。
2.3 每季度测量并记录UPS电池组电压、温度和内阻，向招标人提供测量报告，确保电池组性能正常。
2.4 每年定期进行发电机组带载测试和UPS电池组放电测试，向招标人提供测试报告，保证设备可用性。
2.5 每年定期对机房进行防雷接地检测、消防检测等，并向招标人提供检测报告。
2.6 有专人负责对园区与机房物理安全监控和消防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确保有关设施的可用性。
2.7 有专人负责定期对园区与机房内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和完善。
2.8 每年定期组织消防知识学习和灭火技能训练，机房每半年按照预先制定的火灾处置办法和预案组织消防演练。
3.应急处置

3.1 出现市电停电需要应急发电或市电切换时，须在15分钟内完成应急供电切换，保障机房供电安全；当机房基础设施发生故障需要维修更换时，须立刻进行响应，并在15分钟内实施应急处置，以保障机房内IT设备正常运行。
3.2 任何可能造成招标人机房供电中断的计划性停电或设备检修更换都需要提前1周通知。针对机房相关供电设备检修更换时，需提供具体的施工方案，经招标人同意后方可实施。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止、暂缓工程实施。
3.3 建立完善的应急处置联络体系，有明确分工的应急联系人及时进行应急响应，确保应急机制7×24小时有效。
3.4 针对疫情、消防、极端天气等对机房安全生产造成影响的突发事件场景， 有完备的应急预案，预案中应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和应急决策机制等，定期对预案完善优化并通过演练验证预案有效性。
3.5 当园区出现重大故障或事故影响招标人机房无法正常运行时，投标人应优先调配资源来保障招标人机房正常运行。
4.服务交付物

4.1与本次租用机房区域有关的图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供电图纸（与租用机柜区域相关的高压配电、低压配电、UPS系统、列头柜、PDU、空调配电等系统图和设计说明，应体现有容量、切换逻辑等相关内容；相关平面图、防雷接地设计图纸）；
（2）暖通图纸（与租用机柜区域相关的暖通制冷系统图和设计说明，相关平面图） ；
（3）动环监控图纸（系统图和设计说明、平面图）；
（4）安防消防图纸（系统图和设计说明、平面图）；
（5）其他图纸；
（6）光盘交付（CAD文件1套，PDF文件1套）。
4.2 机房测试验收报告（与机房验收同时交付，PDF文件1套，纸质版1套）。投标人须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检测报告应体现招标人信息和本次租用机房信息。
4.3消防验收报告（与机房验收同时交付，PDF文件1套，纸质版1套）。投标人自行聘请具有相应消防验收资质的机构对其消防进行检测、验收，并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检测报告应体现招标人信息和本次租用机房信息。
4.4 防雷检测报告（每年提供1次）。投标人须自行聘请具有相应防雷检测资质的机构定期对其进行防雷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体现招标人信息和本次租用机房信息。
4.5 机房设施变更方案（不定时交付，PDF文件1套，纸质版1套）。根据实际的变更出具经过招标人确认的变更方案。
4.6 应急预案及演练报告（每半年交付1次，PDF文件1套，纸质版1套）。针对本项目制定全面、可靠、有效的应急预案，并持续更新；每年至少执行一次包含动环系统的应急演练，并出具演练报告。
4.7 半年度服务报告（每半年交付1次，PDF文件1套，纸质版1套）。对过去半年内的监控、巡检、故障、维护、演练等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
4.8 机房基础设施维保证明材料（每半年交付1次，PDF文件1套，纸质版1套）。各类关键环境基础设施（高低压配电系统、UPS系统、暖通空调系统、发电机系统、消防等）维保服务的材料证明。
4.9 风险评估报告（每半年交付1次，PDF文件1套，纸质版1套）。投标人每季度针对机房基础设施运行维护的风险评估报告（自查或第三方检测）。
4.10 国家相关部门、行业监管部门直接要求或要求投标人提供的其他材料。
(4) 通信资源要求
1.提供机柜所在位置至郑州商品交易所技术中心、期货大厦拟租赁（或赠送）裸光纤路由图及路由文字描述等材料。

2.提供机柜所属位置至郑州商品交易所技术中心、期货大厦拟租赁（或赠送）裸光纤光衰最大估算值。（光路估算距离大于30KM的提供所需要规格的通信光模块。）
3.提供与裸光纤距离配套的光模块。
